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受思特威（上海）电

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特威”）股东 Brizan China Holdings Limited

（以下简称“Brizan Holdings”）、Forebright Smart Eyes Technology Limited（以下

简称“Forebright Smart Eyes”）、共青城思智威科技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共青城思智威”）（上述 3 名股东以下合称“出让方”）委托，组织

实施本次思特威首发前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以下简称“本次询价转

让”）。 

根据《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科创

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4 号——询价转让和配售》（以下

简称“《询价转让和配售指引》”）等相关规定，中金公司对参与本次询价转让股

东的相关资格进行了核查。 

本次询价转让的委托情况、出让方相关资格的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询价转让的委托 

中金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2 月 26 日、2024 年 5 月 20 日收到出让方关于本次

询价转让的委托，委托中金公司组织实施本次询价转让。 

二、关于参与本次询价转让股东相关资格的核查情况 

（一）核查过程 

根据相关法规要求，中金公司已于 2024 年 7 月 25 日完成全部出让方相关资

格的核查工作，包括核查出让方提供的工商登记文件或身份证明文件、《承诺及

声明函》等，并通过公开信息渠道检索等方式对出让方资格进行核查，同时收集

了相关核查底稿。 



（二）核查情况 

1、Brizan China Holdings Limited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Brizan China Holdings Limited 

成立日期 2020 年 5 月 18 日 

企业编号 2943434 

已发行股数 10,000 股 

注册地址 
FLAT/RM 01 19/F Beautiful Group Tower 74-77 Connaught Road 

Central HK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 

经核查并取得 Brizan Holdings 出具的《承诺及声明函》，Brizan Holdings 不

存在营业期限届满、股东或合伙人决定解散、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因违反法律

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或

合伙协议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2）Brizan Holdings 未违反关于股份减持的各项规定或者关于持股期限的

承诺。 

（3）Brizan Holdings 非思特威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思特威董事高秉强、

路峰通过 Brizan Holdings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需遵守《询价转让和配售指引》第

六条关于询价转让窗口期的规定。 

（4）Brizan Holdings 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规定的不得减持股份情形。 

（5）Brizan Holdings 本次拟转让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被质押、司法冻结

等权利受限或者禁止转让情形。 

（6）Brizan Holdings 非国有企业，不存在违反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的情

形。 

2、Forebright Smart Eyes Technology Limited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Forebright Smart Eyes Technology Limited 

成立日期 2015 年 5 月 26 日 

企业编号 2241971 

已发行股数 1 股 

注册地址 香港中环康乐广场 1 号怡和大厦 3720 室 

经营范围 对外投资 

经核查并取得 Forebright Smart Eyes 出具的《承诺及声明函》，Forebright Smart 

Eyes 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股东或合伙人决定解散、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因违

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或合伙协议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2）Forebright Smart Eyes 未违反关于股份减持的各项规定或者关于持股期

限的承诺。 

（3）Forebright Smart Eyes 非思特威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4）Forebright Smart Eyes 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规定的不得减持股份情形。 

（5）Forebright Smart Eyes 本次拟转让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被质押、司法

冻结等权利受限或者禁止转让情形。 

（6）Forebright Smart Eyes 非国有企业，不存在违反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

的情形。 

3、共青城思智威科技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共青城思智威科技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 2020 年 6 月 29 日 

统一信用代码 91360405MA398YX90Y 

注册资本 1120.9633 万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 邵泽旭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 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基金小镇内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科技产业投资，项目投资，实业投资。（未经金融监管

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

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

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经核查并取得共青城思智威出具的《承诺及声明函》，共青城思智威不存在

营业期限届满、股东或合伙人决定解散、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

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

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或合伙

协议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2）共青城思智威未违反关于股份减持的各项规定或者关于持股期限的承

诺。 

（3）共青城思智威非思特威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思特威部分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间接持有公司股份，需遵守《询价转让和配售指引》

第六条关于询价转让窗口期的规定。 

（4）共青城思智威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规定的不得减持股份情形。 

（5）共青城思智威本次拟转让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被质押、司法冻结等

权利受限或者禁止转让情形。 

（6）共青城思智威非国有企业，不存在违反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的情形。 

参与本次询价转让的 Brizan Holdings、共青城思智威需遵守《询价转让和配

售指引》第六条关于询价转让窗口期的规定，即“科创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得在下列期间内启动、实施或者参与询价转让： 

（一）科创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 15 日内； 

（二）科创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 5 日内； 



（三）自可能对科创公司股票的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

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四）中国证监会及本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根据上述规定，中金公司核查相关事项如下： 

（1）思特威 2023 年年度报告已经于 2024 年 4 月 27 日公告，因此本次询价

转让不涉及《询价转让和配售指引》第六条第（一）款所限定之情形； 

（2）思特威 2024 年第一季度报告已经于 2024 年 4 月 27 日公告，因此本次

询价转让不涉及《询价转让和配售指引》第六条第（二）款所限定之情形； 

（3）思特威 2024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已经于 2024 年 7 月 17 日公告，因此本

次询价转让不涉及《询价转让和配售指引》第六条第（二）款所限定之情形； 

（3）经核查思特威出具的《说明函》，思特威说明其不存在已经发生或者在

决策过程中的可能对思特威股票的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且在此次

询价转让完成前将不会筹划可能对思特威股票的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

事件，因此本次询价转让亦不涉及《询价转让和配售指引》第六条第（三）款所

限定之情形； 

（4）经核查本次询价转让不涉及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

期间，因此本次询价转让亦不涉及《询价转让和配售指引》第六条第（四）款所

限定之情形。 

三、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金公司认为：参与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符合《询价转让和配售

指引》等法律法规要求的主体资格，不存在违反《询价转让和配售指引》第十一

条规定的：“（一）参与转让的股东是否违反关于股份减持的各项规定或者其作出

的承诺；（二）参与转让的股东是否存在本指引第五条、第六条规定的情形；（三）

拟转让股份是否属于首发前股份，是否存在被质押、司法冻结等权利受限情形；

（四）参与转让的股东是否违反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如适用）；（五）本次询

价转让事项是否已履行必要的审议或者审批程序（如适用）；（六）本所要求核查



的其他事项。”等禁止性情形。 

综上，中金公司认为：Brizan China Holdings Limited、Forebright Smart Eyes 

Technology Limited、共青城思智威科技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符合参与

本次思特威股份询价转让的条件。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